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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生活中风险活动日渐增多，自愿参与风险活动引发的人身损害纠纷愈发常
见。传统侵权责任认定模式常陷入全额赔偿或完全免责的困境，难以平衡权利义务，不利于
鼓励公众参与合法风险活动。自甘风险规则源自英美法系，核心为“风险自负、责任豁
免”，为解决此类纠纷提供重要法律工具。我国《民法典》首次立法确立该规则后，学界与
司法实务界围绕适用范围、构成要件等开展大量研究，但仍存在核心概念模糊、理论分歧
大、司法适用不统一等问题。本文基于现有成果与司法案例，梳理研究现状，分析争议焦点
与不足，为规则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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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前风险活动融入公众生活，参与引发

的人身损害纠纷频发，核心问题是：受害人

自愿参与明知有风险的活动，损害后果应由

自身、组织者还是其他参与者承担？传统侵

权责任体系中，过错责任等原则适用于此类

纠纷存在明显局限。机械适用过错责任会加

重相关主体责任，抑制社会活动活力；完全

免责则可能忽视受害人权益，违背公平正

义。

自甘风险规则核心内容为：民事主体明

知活动有固有风险仍自愿参与，因该风险受

损的应自行担责，组织者或其他参与者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该规则既尊重意思

自治，也为各方划定合理行为边界。2021
年生效的《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1 款明确

了该规则，标志其正式入法。但适用中仍有

诸多争议，如“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范

围、“固有风险”与“额外风险”区分等，

这些争议导致同案不同判，影响法律适用统

一性。

梳理自甘风险规则研究现状，总结观点

与争议，分析司法困境，对完善规则体系、

统一裁判标准意义重大。本文将从理论基

础、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司法实践及完善

路径等方面梳理评述现有成果。

2.自甘风险规则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

2.1 规则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自甘风险规则源于英美

法系侵权法，思想可追溯至罗马法“自愿者

不构成伤害”原则。早期英美法系将其作为

完全免责事由适用于各类风险活动，核心是

受害人明知风险仍参与即放弃赔偿请求权。

随着法律发展，英美法系对该规则适用

逐渐谨慎，分为明示与默示两类，部分国家

通过判例限制适用范围，专业赛事认可免责

效力，普通休闲活动侧重保护受害人。

我国学界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研究，

早期聚焦中外制度比较。部分学者认为其与

我国侵权责任体系兼容，可弥补认定不足；

也有学者从意思自治、公平原则论证其法理

基础。《民法典》出台后，多数学者肯定其

鼓励文体活动、合理分配风险的价值，也有

学者担忧其可能弱化受害人保护。

2.2 规则的法理依据研究

关于自甘风险规则的法理依据，学界主

要有四种核心观点：

一是意思自治说。核心是尊重民事主体

意思自治，民事主体有权决定是否参与风险

活动，一旦参与即视为处分权益，应承担风

险后果，这是民法核心原则在风险责任分配

中的体现。

二是风险分配说。认为该规则是合理的

风险分配机制，受害人参与活动获得利益，

应承担固有风险；组织者与其他参与者尽到

注意义务的，不承担超出行为范围的责任，

符合公平原则。

三是过错责任原则延伸说。认为该规则

是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自甘风险情形下，

组织者或其他参与者无过错的无需担责，损

害由受害人自愿参与风险活动导致，应自行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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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社会利益说。适用该规则可鼓励文

体活动、丰富公众精神生活；过度追责则抑

制活动开展，损害公共利益。

上述观点各有合理与局限。如意思自治

说难释未成年人参与情形，风险分配说面临

风险界定难题。未来需整合观点，形成系统

法理依据体系。

3.自甘风险规则构成要件的研究现状

自甘风险规则的构成要件是适用的核

心，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围绕其展开大量讨

论，形成丰富成果，但部分要件认定标准仍

有争议。

3.1 主观要件：“明知风险”的认定研究

“明知风险”是适用前提，指受害人参与

前对活动特有、可预见的具体风险有明确认

知，而非笼统知晓存在风险。如参与拳击应

明知头部被击打可能致脑震荡。

关于认定标准，学界有“主观说”与“客
观说”。“主观说”依据受害人个人认知能力

等判断；“客观说”以社会一般人认知水平为

标准。目前多数观点倾向“主客观相结合”，
综合两者判断。

具体认定需考虑三方面：一是活动性质

与风险程度，高危活动通常推定参与者知

情，低风险活动需充分证据证明；二是受害

人专业程度与经验，专业参与者推定知情，

普通参与者需组织者明确告知；三是风险告

知情况，组织者明确告知且受害人确认的直

接认定知情，未告知的不宜认定。

未成年人“明知风险”认定存在争议。反

对者认为其认知能力有限，不应适用；支持

者主张应结合年龄、智力等判断，年满 16
周岁且监护人同意、组织者充分告知的，可

认定知情。

3.2 客观要件：“自愿参与”的认定研究

“自愿参与”是核心要件，指受害人参与

基于真实意愿，无强迫、欺诈等情形，包括

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及活动中发现风险超出预

期时选择是否继续的自由。

认定标准主要从三方面探讨：一是参与

行为自主性，自主报名、缴费等为自愿，强

制、胁迫参与的不算；二是退出机制有效

性，允许随时退出且无不合理不利后果的，

知晓风险后继续参与为自愿，反之则难以认

定；三是信息对称性，组织者隐瞒风险、提

供虚假信息的，参与不算自愿，如实告知后

参与的为自愿。

司法实践中，参赛合同、风险承诺书等

为直接证据，报名记录、缴费凭证等为间接

证据。

“被动参与”是否构成自愿存在争议。部

分学者认为，被动参与只要无强迫、可随时

退出即为自愿；也有学者主张，被动参与缺

乏明确自主意愿，需结合活动性质、参与态

度等综合判断。

3.3 因果要件：“损害与固有风险关联”的认

定研究

“损害与固有风险关联”是关键要件：

损害须由活动固有风险直接导致，排除组织

者、参与者故意或重大过失及第三方无关因

素。核心是区分“固有风险致损”与“过错

行为致损”，仅前者适用规则。

“固有风险”界定存争议：多数学者认

为是与活动目的相关、符合规则的必然风险

（如足球合理冲撞）；超规则或无关风险

（如设施问题）不属于固有风险。

也有学者主张结合活动类型、人群综合

判断：专业竞技固有风险宽于业余，对抗性

宽于非对抗性，且需可预见。

关联认定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

损害是否为固有风险通常结果，有无介入因

素中断因果。无异常介入则关联，第三人侵

权、不可抗力等无关联，不适用规则。

（四）例外要件：“故意或重大过失”的
认定研究

“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是重要例外：

组织者或参与者有故意/重大过失的，即便

受害人符合其他要件也不能免责，核心是区

分三者。

“故意”认定无争议：明知行为会致损

仍追求/放任，结合主观意图、行为方式判

断（如比赛故意伤害对手）。

“重大过失”争议大：违反普通人注意

义务，对高度可预见损害疏忽未避免，结合

专业身份、是否违规判断（如教练未指导高

难度动作致伤）。

一般过失指违反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因轻微疏忽致损（如传球失误碰伤），通常

不构成免责例外。

实践区分难：部分学者主张制定具体标

准（结合违法性等），也有学者支持个案裁

量（结合活动类型、身份等）。

4.自甘风险规则适用范围的研究争议

自甘风险规则适用范围是学界核心争议

之一，涉及活动类型、主体范围、责任主体

范围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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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适用的活动类型争议

《民法典》将适用范围限定为“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但学界对“文体活动”
范围理解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应严格限定于体育竞技

与文化娱乐活动，此类活动风险公开可预

见，符合适用前提；生产经营、医疗、交通

运输等活动风险性质不同，涉及公共利益与

专业责任，不应适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适用范围不应局限于

文体活动，应扩展至户外探险、志愿服务等

各类有风险的民事活动，只要受害人明知风

险、自愿参与即可适用，有助于合理分配风

险，鼓励合法活动。

“具有一定风险”界定标准也有争议。

“客观风险说”依据活动性质、损害概率等客

观因素判断；“主观风险说”结合受害人认知

能力、活动开展情况等主观因素判断。目前

多数倾向“主客观相结合”标准。

4.2 适用的主体范围争议

主体范围争议核心是未成年人、无/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组织者及第三人是否适

用。未成年人适用存对立观点：反对者认为

其认知与风险承受能力有限需特殊保护，不

应适用；支持者主张结合年龄、智力判断，

低风险活动中监护人同意且组织者充分告知

的可适用，司法实践多谨慎适用，侧重审查

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

组织者适用争议中，部分学者认为规则

仅适用于其他参与者，组织者责任依安全保

障义务认定；另有学者主张尽到告知与保障

义务且损害为固有风险导致的可免责，但

《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2 款明确组织者责

任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相关规定，具有独立

性，不能直接适用规则免责。

学界普遍认为规则仅适用于参与者与组

织者之间，不适用于第三人，第三人侵权致

损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第三人担责，第三人

不能以受害人“明知风险”“自愿参与”免

责。

4.3 适用的责任主体范围争议

责任主体范围争议集中在“其他参加者”
界定。《民法典》规定受害人不得请求“其
他参加者”担责，但范围不明确。

部分学者认为，“其他参加者”仅指与受

害人共同参与的平等主体，不包括组织者、

裁判等有管理指导职责的主体，此类主体责

任应单独认定，不能适用规则免责。

另部分学者认为，“其他参加者”应包括

所有参与主体，只要行为符合规则、无故意

或重大过失即可免责。但该观点未获司法广

泛支持，多数法院认为组织者等主体有特殊

职责，注意义务高于普通参与者，适用标准

不同。

5.自甘风险规则的司法适用研究现状

5.1 司法实践的总体情况

《民法典》实施以来，自甘风险规则应

用广泛，案例数量逐年增多。案例主要集中

在体育竞技、户外休闲、校园活动等领域，

其中体育竞技类案件占比最高，尤其是篮

球、足球等对抗性赛事纠纷。

裁判结果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严格审查

构成要件，全部要件满足才适用规则；二是

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综合考虑损害程度、安

全保障义务履行情况等；三是存在同案不同

判现象，固有风险界定、重大过失认定等标

准不明确导致裁判差异。

5.2 典型案例中的争议焦点与裁判观点

固有风险界定争议：业余足球赛合理冲

撞致伤被认定为固有风险（适用规则），护

腿板质量问题致伤被认定为非固有风险（不

适用规则），两案差异反映界定模糊。

专业与业余适用差异：业余马拉松未设

足够补水点致中暑身亡适用规则；专业马拉

松未及时医疗救助致损害扩大，因组织者未

履行更高安全保障义务（重大过失）不适用

规则，部分法院已关注差异但未普遍明确区

分。

重大过失认定争议：篮球赛中从背后推

倒原告，一审认定一般过失（适用规则），

二审认定违反基本规则属重大过失（不适用

规则并改判），反映认定标准分歧。

5.3 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裁判标准不统一：立法概念模糊，缺乏

明确司法解释，不同法院认定标准差异大，

同案不同判频发，影响法律权威性与统一

性。

专业认定困难：适用需判断活动风险、

行为合理性等专业问题，法官缺乏相关知

识，影响裁判公正性。

证据认定标准不明确：“明知风险”“自
愿参与”等要件的证据认定标准不清，部分

案件因证据不足难以准确认定，裁判说服力

不足。

6.自甘风险规则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6.1 现有研究的不足

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6年第2期 
ISSN: 3079-4420

66



理论与司法实践脱节：学界偏重理论探

讨，缺乏案例深入分析，成果实践指导性不

足；司法实务研究局限个案，缺乏系统理论

支撑，难以形成统一裁判规则。

核心概念研究不深：“固有风险”“重大

过失”等界定未统一，研究多停留在表面，

缺乏深入法理阐释与具体认定标准。

特殊场景研究薄弱：未成年人参与、网

络虚拟活动、无因管理等场景研究匮乏，难

以满足司法需求。

比较法研究借鉴不足：对中外相关制度

研究多为介绍，未深入探讨法理基础与适用

逻辑，难以有效借鉴经验。

6.2 未来研究展望

强化理论与实践融合：学界梳理分析案

例，总结裁判规律、提炼争议，形成实践指

导性成果；司法实务界加强与学界沟通，反

馈问题，指引理论研究。

深化核心概念研究：结合活动类型、主

体身份等，为“固有风险”“重大过失”等制定

具体认定标准，提供明确指引。

拓展特殊场景研究：加强未成年人、网

络虚拟活动等场景研究，完善适用体系，满

足多元化需求。

完善比较法研究：深入探究各国相关制

度适用逻辑与经验，结合我国法律体系与现

实，吸收合理成分，优化制度设计。

推动立法与司法解释完善：通过理论与

实践总结，为立法、司法解释制定提供参

考，明确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及裁判标准，

统一法律适用，实现法律与社会效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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